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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九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三時 

二、地點：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唐召集人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記錄：鄧 華 玉 

四、出席人員：（略） 

五、列席人員：（略） 

六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七、報告案： 

 

第一案：宣讀第八次委員會議及第五次臨時會議紀錄與決議

案辦理情形。 

決  定： 

（一） 第八次委員會議及第五次臨時會議紀錄確定。 

（二） 前述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如有疑義，請委員提臨時

動議，由相關單位說明。 

 

第二案：本會設置要點修訂案。 

決  定： 

（一）本案通過。 

（二）為充分發揮委員會工作小組之諮詢功能，請秘書

單位依本會第四次委員會議報告案第一案所彙

整之工作小組分組建議名單，進行分工運作。 

 

第三案：本會委員增（改）派（聘）案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第四案：各相關部會「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婦女相

關預算」暨「九十年度婦女相關概算」編列情形報告

案。 

決  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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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請各相關部會重新檢視九十年度婦女相關預算編

列情形，於一週內送本院主計處彙整。至由院改列

設算地方政府定額社會福利經費或一般性補助經

費，請主計處併同前述資料儘速送潘委員維剛與黃

委員昭順，俾爭取立法院支持，並提本會下次委員

會議報告。 

（二）為確保各部會所編婦女相關預算專款專用，主計處

於核定九十年度由院改列設算地方政府定額社會

福利經費或一般性補助經費時，應指定用途並要求

專款專用，同時於年度執行時會同相關單位嚴格考

核。 

（三）各部會編列九十一年度預算時，請參酌「跨世紀婦

女政策藍圖」政策目標與行動綱領，編列相關預算

以具體落實。 

 

第五案：各相關部會推動婦女權益業務報告案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八、討論案： 

第一案：為充分發揮本會委員會議之諮詢與決策功能並增進

本會議事效率，預擬本會預定會議討論主題案。 

決  議：本案通過，請秘書單位於下次委員會議前按所通過

討論主題，儘早惠請委員提案，並由相關部會提業

務報告。未來五次委員會議討論主題如下： 

（一）婦女人身安全（第十次委員會議討論主題）。 

（二）婦女教育、婦女健康（第十一次委員會議討論主

題）。 

（三）婦女就業與經濟（第十二次委員會議討論主題）。 

（四）婦女貧窮與福利（第十三次委員會議討論主題）。 

（五）婦女政治參與、環境與媒體（第十四次委員會議

討論主題）。 

 

第二案：為有效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，減低家庭暴力案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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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，促進家庭和諧，特擬具「推動家庭暴力防治

服務實施計畫」案。 

決  議：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既已聘有具相關專長之

委員，審議該會研提之各項計畫、方案，宜尊重該

會委員專業審議權，本案請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

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提本會下次委員會議報告。 

 

第三案：建議人事行政局於公務人員訓練時，加入性別意識

課程，在各部門均有效貫徹兩性平權觀念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四案：為平衡城鄉差距，保障直轄市以外之地方縣市婦女

權益，請政府撥款補助地方縣市婦女團體，使其得

以健全運作，以發揮非營利組織監督、補強政府施

政之功能。 

決  議：請各部會衡酌城鄉資源差距問題，儘量協助地方婦

女團體。 

 

第五案：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導致原住民婦女受暴問題嚴重，

建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成一「原住民家庭暴力

防治小組」專案處理。 

決  議：請本院原住民委員會推薦原住民婦女團體代表一名

擔任本會委員，並研擬「原住民婦女權益保護推動

小組」設置要點與相關作業方式，洽本院秘書處送

政務會談研商。 

 

九、臨時動議： 

第一案：建請加強協助非政府組織（NGO）參與國際性活動，

以拓展我國外交空間。 

決  議： 

（一） 有關我國婦女團體參與國際組織與推動工作情形，

請各位委員協助提供相關資料。 

（二） 由本會函請外交部加強協助民間婦女團體參與國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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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活動，並指導相關事宜（如參與國際性活動之會

籍名稱），以拓展我國外交空間。 

 

第二案：儘速成立部會層級之婦女事務主管機關，以負責統

籌國家婦女事務。 

決  議： 

（一） 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目前正配合「中央

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」與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」

兩草案之立法進度，以及中央各部會十九個地區辦

公室組織調整之法制化作業審慎考量。 

（二） 現階段宜先強化本委員會之功能，落實各小組之分

工與運作以推動促進婦女權益工作。 

 

十、散會（下午六時五十分） 

 


